
研究與兩鐵合併有關的附屬法例擬稿小組委員會  

 

目的  

 

  當局參考小組委員會委員的意見後，修改了《 2007年地下鐵

路 (修訂 )規例》的擬稿。本文件載述修改內容。   

 

詳細內容  
 

2. 修改內容闡釋如下：  

 

(a) 因應委員的建議，取消了原稿第 12條 (乘客上落車 )有關監

禁的罰則，而維持最高第一級罰款 (2 ,000元 )不變；以及   

(b) 因應立法會法律事務部助理法律顧問提出的意見，以及其

後雙方進一步的商討，對原稿第 11、 13及 14條作出了改善

及技術性的修改。   

 

3. 當局已將擬定的修訂細節，在已向小組委員會提交立法會

CB(1)1780/06-07(01)號文件中的《 2007年地下鐵路 (修訂 )規例》原稿上

作出標明。該份標明文件現載於附件，供委員參考。  

 

4. 《 2007年地下鐵路 (修訂 )規例》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二日

刊登憲報，並定於六月十三日提交立法會。上述各項修訂已納入於已

刊憲的規例中。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二日  

立法會 CB(1)1892/06-07(01)號文件 



《 2007 年 地 下 鐵 路 (修 訂 )規 例 》  

 

(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根據《 地 下 鐵 路 條 例 》  

(第 556 章 第 33 條 訂 立 ) 

 
1. 生 效 日 期  

 

本規例自《兩鐵合併條例》(2007 年第  號)的指定生效日期起實施。 

 

 

香港鐵路規例 

(第 556 章第 33 條)* 

 

 

 

 1A. 釋義 

 

在本規例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西北鐵路巴士＂(TSA bus)指為西北鐵路巴士服務的目的而使用

的巴士； 

“西北鐵路巴士服務＂(TSA bus service)指港鐵公司透過在西北鐵

路服務範圍內經營巴士服務而提供的服務； 

“西北鐵路車輛＂(vehicle of the North-west Railway)指在西北鐵路上

運作的輕便鐵路車輛； 

“指定巴士站＂(designated bus stop)指根據第 10 條被指定為巴士站

的地方； 

“指定輕鐵站＂(designated rail stop)指根據第 11 條被指定為輕鐵站

的地方。 

 

 

2. 須予通知的意外 

 

(1) 如在已開始運作以供公眾使用的鐵路的某部分發生意外並有以下

情況，則根據第 4 條該意外即為須予通知的意外─ 

(a) 任何人因而死亡或嚴重受傷；或 

(b) 意外涉及一列列車─ 

(i) 與另一列列車或任何其他物體碰撞或撞擊另一列列車或

任何其他物體；或 

(ii) 出軌， 

附件 



且該意外在用以運載乘客或貨物或兩的鐵路線上發生，或

在該段鐵路線的正常運作受影響的情況下發生。 

(2) 就第(1)款而言，任何人受到截肢、骨折或脫臼、內傷、任何眼睛

失明、燒傷或任何其他引致該人在意外發生後須立即送入醫院接受觀察或

治療的損傷，即屬嚴重受傷。 

 

  

10. 巴士站的指定 

 

(1) 署長可指定道路上的某地方為西北鐵路巴士的巴士站，並可暫時

或永久撤銷該項指定。 

(2) 指定巴士站可只限供行走某條特定路線的西北鐵路巴士使用。 

(3) 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行走任何路線的西北鐵路巴士的司機─ 

(a) 可在指定巴士站停車，讓乘客上落； 

(b) 在乘客要求下，須在指定巴士站停車讓乘客落車；如該巴士

尚未客滿，則須在擬乘車的人示意下，在指定巴士站停車讓

該人上車。 

(4) 署長可規定港鐵公司在指定巴士站豎設和維持屬經署長認可種類

的標誌，或移走任何根據本款豎設的標誌。 

(5) 任何人未獲署長准許，不得在任何道路上或在任何道路附近，以

可能會使人合理地相信有關標誌是按照第(4)款而豎設的方式豎設任何標

誌，亦不得安排在任何道路上或任何道路附近，以該方式豎設任何標誌。 

(6) 任何人違反第(3)(b)款，即屬犯罪，可處第一級罰款。 

(7) 任何人違反第(5)款，即屬犯罪，可處第一級罰款。 

(8) 在根據任何成文法則進行的任何法律程序中，就指稱是指定巴士

站的道路上的某地方而言，除非相反證明成立，否則在該地方豎設的看來

是用以表明該地方為指定巴士站的標誌，須當作為按照第(4)款豎設的。 

 

 

  

11. 輕鐵站的指定 

 

(1) 港鐵公司可在署長書面批准下，藉在圖則上劃定和描述建議輕鐵

站的位置及尺寸，並在有關指定生效前最少 14 日將該圖則存放於

署長處，以指定道路上的任何地方為西北鐵路車輛的輕鐵站。 

(2) 儘管有第(1)款的規定，凡港鐵公司在署長書面批准下，根據該款

指定輕鐵站而在合併日期當日或之前，一份圖則按照該款存放於

署長處，則該項指定於合併日期生效。 

(3) 港鐵公司可在署長書面批准下，撤銷或暫停根據第(1)或(2)款作出

的輕鐵站的指定。 



(4) 署長可藉向港鐵公司送達列明理由的書面通知，要求港鐵公司撤

銷根據第(1)或(2)款作出的輕鐵站的指定，或在通知書內指明的時段暫停該

項指定。 

(5) 署長須在根據第(4)款送達的通知內述明，該通知要求的撤銷或暫

停須在該通知指明的日期(該日期須至少在該通知的日期後的 28 日之後)前

生效。 

(6) 署長須將根據第(1)、(2)或(3)款給予的任何批准，或(如署長拒絕給

予批准) 將拒絕給予該等批准一事並連同拒絕的理由，以書面通知港鐵公

司。 

(7) 凡港鐵公司在署長批准下或在署長要求下，根據本條撤銷或暫停

將道路上任何地方指定為輕鐵站，則港鐵公司須在該地方的一個顯眼位

置，展示該項撤銷或暫停的適當標誌或告示，並須保持展示，直至該輕鐵

站所處的月台被拆卸或該項指定恢復(視屬何情況而定)為止。 

(8) 港鐵公司如─ 

(a) 沒有遵從根據第(4)款送達的通知書，亦沒有按照第 13 條提

出上訴； 

(b) 沒有按照第(7)款展示標誌或告示；或 

(c) 按照第 13 條提出上訴，而沒有遵從經局長根據第 13 條維持

或修訂的根據第(4)款送達的通知，  

港鐵公司即屬犯罪，可處第一級罰款，另可按該罪行持續的期間的每一

天，另處罰款$100。 

 

 

  

12. 乘客上落車 

 

(1) 西北鐵路車輛的司機，不得為讓乘客落車或讓擬乘車的人上車，

而將車輛停在道路上並非指定輕鐵站的地方，但在緊急情況下則屬例外。 

(2) 任何人無合理辯解而違反第(1)款，即屬犯罪，可處第一級罰款及

監禁 3 個月。 

 

 

  

13. 港鐵公司提出上訴 

 

(1) 港鐵公司如因署長根據第 11 條作出的任何決定、要求或拒絕給予

批准而感到受屈，可在接獲該決定、要求或拒絕的書面通知的 14 日內，以

書面向局長提出上訴。 

(2) 局長須在接獲第(1)款所指的就某項通知(“首述通知＂)提出的上

訴的通知的 3 個月內，考慮該上訴，並可維持、修訂或撤銷首述通知。 



(3) 局長須將他對上訴的決定並連同理由，以書面通知港鐵公司及署

長。 

 

 

  

14. 未來計劃 

 

(1) 港鐵公司須在每年 10 月 31 日 當日或之前，向署長提交一份在西

北鐵路服務範圍內的西北其輕便鐵路及(如適用的話)巴士服務的 5 年經營

計劃(在本條中稱為“經營計劃＂)，該 5 年年期由提交計劃的下一年 1 月 1

日起計。 

(2) 在任何一年向署長提交的經營計劃，即取代上一次提交的經營計

劃(如有的話)。 

(3) 經營計劃須載有─ 

(a) 港鐵公司在西北鐵路服務範圍內的西北輕便鐵路及巴士服

務的路線發展計劃，顯示擬改變的行走路線、服務班次及編

配予該等路線的車輛種類及數目的詳情，就該路線發展計劃

的首 2 年而言，上述資料須按月列出，其後則按半年列出； 

(b) 為滿足(a)段所提述的路線發展計劃的需求，估計每日服務所

需的輕便鐵路車輛及巴士的種類及數目； 

(c) 估計每日營運服務所需的輕便鐵路車輛總數及巴士總數，並

須為因意外、故障或其他原因引致一個合理比例的輕便鐵路

車輛及巴士未能供每日經營服務之用，分別預留額外數目。 

(4) 港鐵公司須在擬對經營計劃實施任何改變前的最少 1 個月，將該

等擬作出的改變通知署長。 

(5) 凡在緊急或特殊情況下，有必要偏離經營計劃，港鐵公司無須遵

守第(4)款，但須於偏離該經營計劃後，在切實可行的範圍內，盡快將偏離

該經營計劃的詳情及引致偏離該經營計劃的情況通知署長。 

(6) 凡港鐵公司沒有遵守第(1)、(4)或(5)款，該公司須在切實可行的範

圍內，盡快就該情況向局長提交書面解釋。  

 

 

 

15. 若干條文的期滿失效 

 

如任何專營權中關乎各九鐵公司鐵路的部分根據本條例第 18 條被

撤銷 — 

(a) 第 1A 條中的“西北鐵路巴士＂、“西北鐵路巴士服務＂、 

“西北鐵路車輛＂、“指定巴士站＂及“指定輕鐵站＂的定

義； 



(b) 第 2(1)(b)條中的“或貨物或兩 ＂；及  

(c) 第 10、11、12、13 及 14 條， 

即告期滿失效。 

 

 

 

更改“地鐵公司”之中文提述 
 
所有“ 地鐵公司” 於規例 4及 9和附表之中文提述將代以“ 港鐵公司” 。 


